
霍城县 2025 年职业技能培训协议书

甲方：霍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乙方：

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经协商，一致同意订立本协议书，

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一、职业技能培训范围和内容：

1.培训范围：农村劳动力，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企业在

岗职工，退役军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按照招投标各标段

中标情况开展培训，原则上标段不变。

2.培训内容：职业技能培训。

3.培训时限：按照《关于印发<伊犁州补贴性职业（工

种）培训目录>的通知》（伊州人社发[2022]11 号）文件规定，

视 ABC 三类工种情况要求而定，分别为 35 天，30 天，25 天。

4.其他事项：培训标段原则保持招投标中标标段不变，

培训意愿由乡镇（中心）进行摸底并报送甲方，在中标单位

无此项工种情况下，提交甲方，按照招投标中标机构工种情

况进行二次分配，因培训质量不高等原因终止合同，乙方后

续班级交由甲方按照中标顺序名次进行二次分配处理。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对乙方在开设实施培训班前准备、培训过程

中、培训后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甲方委托乙方对有培训意愿



的学员进行协议要求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甲方补贴标准按

照《关于印发<伊犁州补贴性职业（工种）培训目录>的通知》

（伊州人社发[2022]11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

理办法》（新财社[2018]241 号）文件要求，享受 A 类工种

1800 元，B 类工种 1500 元，C 类工种 1200 元。学员免费参

加培训，培训补贴由承担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申请。监督内

容包括：

一是对培训资金进行监督。职业培训补贴要与培训后实

现就业情况挂钩，参加培训人员培训合格给予 40%培训补贴，

培训后一年内实现就业创业给予剩余 60%培训补贴。

二是甲方对培训的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督查内容

主要包括师资、实训设备及耗材数量、授课及所用教材内容、

教学工具及参训学员学习用品等。各乡镇（中心）负责提供

培训场地，人员意向摸底、组织培训人员和推荐解决辖区群

众就业，对乙方实施培训全过程是否规范进行全面监督；乙

方负责提供符合条件的师资、实训设备及耗材数量、授课及

所用教材内容、教学工具及参训学员学习用品等，确保培训

规范运行。

三是检查方式：甲方对每期培训班检查不少于 3 次，每

次查班要严格按照审批备案的培训学员花名册、教学计划、

课程安排、教师等信息进行逐一检查核实，凡是未按审批备

案的教学计划等要求开展培训的，冻结培训班，进行限期整

改，整改不到位的取消该班次。每次查班过程进行照像（摄

像），填写《伊犁州直职业培训质量督导卡》（授课教师、班

主任、现场督查人员签字），所有检查资料存档备查。

四是甲方负责培训档案的归档指导工作和后续资金拨



付等事宜。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1.乙方负责对本县城乡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相

关工作。

2.乙方按照每班实操的要求落实师资、实训工具、设备

和耗材，准备学习教材、教学工具和学员学习笔记本、课本、

笔等工具，确保培训质量。培训内容要把技能培训、筑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消防安全、职业道德等基础

知识贯穿培训全过程，确保培训实效。

3.乙方要按照相关等级的培训标准对学员进行培训，严

格学习纪律，保证培训质量，争取考试合格。

4.乙方必须按照培训促就业要求，切实采取措施抓好培

训合格人员的就业工作，多渠道转移就业，确保培训取得实

效。

四、违约责任：

1.乙方如擅自毁约，甲方将视情况取消其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资格及追究其经济责任，并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甲方

擅自毁约，乙方有权追究其经济责任。

2.乙方如在师资、设施设备、耗材等方面未按要求进行

投入，甲方追究乙方责任并终止协议。

3.如果在培训过程中发现，学员到课率差等情况，如是

乙方责任将追究乙方责任；如是甲方责任将由甲方负责。确

保培训学员真正受益。

协议的有效期限和中止：本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终止。

五、说明：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双方应严格履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法人代表： (签章) 法人代表： (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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